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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协同及其实现路径

裴敬伟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 生态修复从生态学进入到法学，主要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领域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或治理措

施，由此形成法律属性各异的生态修复制度。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实现生态环境增益和统筹修

复的需要，不同领域生态修复有必要形成制度协同合力。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化过程中，为解决修复主体利

益冲突需要构建生态修复协调组织以实现主体协同；为解决修复目标存在本质区别问题需要通过磋商达到目标协

同；为解决公众参与匮乏问题需要多元化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为解决监管不可持续性问题需要统一跟踪评价的

监督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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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是改善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①，其体系化、系统化问题便成为环境法当前面临

的重要课题。但是，在法治实践中，生态修复广泛存在于刑事司法制裁、环境侵权责任、生态补偿等领

域，各自为学，割裂了生态修复的法律问题与进路选择。因而，需要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导向，在刑事制

裁、侵权责任与生态补偿等制度之上，寻找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一、生态修复的概念演进：从生态学到法学
 

（一）生态学中的生态修复

生态学中“生态修复”概念是发展的，存在多种理解，同时亦有使用“生态恢复”等术语的情况。一般

而言，生态修复是指通过人工措施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部分恢复，生态恢复则是对受损生态系统的全面

恢复，通常情况下很难区分修复和恢复。生态修复是协助生态系统恢复，但能否让生态系统完全恢复，

以及生态系统的恢复程度如何，只有等到项目完成后才能判断，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会自发地使自己

逐步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 [1]7。也就是说，生态修复是人类主动干预的行为，重点是干预生态系统过程和

生态系统服务；而生态恢复则是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强调之前存在的生物群，即回到原来的发展轨迹。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亦明确提出：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

结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修复是重要的环境治理措施，而生态恢复则是一个自然状态，且两者

经常交织于同一过程无法完全区分。

从生态特征角度来看，生态修复包括物种组成、生态系统环境、群落结构、景观环境、生态功能、

生态复杂性、自组织性、生态弹性以及自我可持续性，这些特征中前四项特征属于直接特征，可以由人

直接控制，而后五项特征属于间接特征并不能由人来创造 [1]31。如果从制度治理角度来说，生态修复也仅

是针对生态过程中人能够控制的部分，对于人无法控制的部分则没有预期性，最多是通过前四项特征进

而间接实现后五项特征。换言之，如果以传统法治视角构建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能够直接干预的，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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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部分特征。

生态修复的对象范畴亦有所扩展。早期概念仅包括损害的生态系统，并使其回到可以提供生态服务

的状态，后逐步发展成为帮助恢复和管理原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过程，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

构、区域和历史内容以及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等。在对象上，经济、历史、社会等要素也逐步纳入生态修

复之中 [2]。生态修复为适应生态文明的需求，逐步从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到社会经济治理层面，成为

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的社会治理措施 [3]。所以，生态修复对象范畴，除生态环境要素外，加入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使得生态修复属性从较为纯粹的环境治理发展为社会治理，其复杂性越发会引

起概念的争议。

总的来说，生态学上的生态修复既包含人类能直接控制的因素，又包含人类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

在对象上涵盖从生态环境到历史社会众多范畴，导致其制度化过程中争议不断。如果作为环境治理制

度，也应在符合法治要求的基础上确定生态修复的概念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制度体系。 

（二）法学中的生态修复

当生态修复进入法学领域，法学学者对该概念的认知亦成多样化趋势。如中国环境法律中较早规定

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草原植被恢复费、土地复垦等制度，都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生态修复的内容，

但它们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生态修复的资金问题，对于生态修复本身行为的规制少之又少，且在很长一段

时间被认为属于生态补偿的内容。

对于行政上的生态修复，多数情况下属于提升环境质量的措施，是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管制手段和制

度来进行设计 [4]，或者作为矫正对整体生态环境造成负外部性的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 [5]。如果从政府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来看，生态修复也可以被认为是政府责任 [6]。对此，无论是行政部门的“责令修复”还是

政府的主动修复，其实质都是将生态修复作为行政上的技术手段，表现为行政行为或行政责任，在一定

程度上被认定具有了公法属性。

在司法上，《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

见》明确提出：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最大限

度修复生态环境。此规定要求司法机关积极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统筹协同三大责任领域，促进修复生

态环境。对此，起初一般认为对于生态环境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责任的承担，可以采取补种树木、恢复

植被、净化水质、放养动物等简单方式处理，同时还可减轻行为人的部分责任 [7]。实践中，确有众多环

境刑事案件使用了生态修复的手段，最为典型的就是补种树木、恢复植被等，但对于生态修复的效果却

没有论及。另外，也有将生态修复作为情节进行规定的，如《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中，对于行为人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从现有环境

刑事案件来看，有的作为赔偿、有的作为补偿、有的则是作为自愿捐赠 [8]。总的来说，生态修复不属于

中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范畴，但可以看作是刑法中“积极赔偿”，或作为当事人悔罪表现，以此换

取司法机关量刑考虑的情节。

在民事赔偿领域，《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文件都将

“修复生态环境”确定为环境侵权的一种责任方式。在以上司法解释中，将恢复原状和生态修复紧密联系

在一起，即生态修复责任的承担前提是“被侵权人请求恢复原状”。换言之，此时生态修复还不是独立的

责任形式。此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以及《民法典》中，不再将“修复生态环境”与“恢复原状”相关联，而是与传统民事责任承担

方式分开规定，可以说成为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一种新形式。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情形下根据生态

环境侵权案件的私法属性而被归于一种私法责任。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生态修复责任虽有“私法责任”之

名但应属于“公法责任”，因为环保行政主管机关依据公法规范监管污染者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9]。该

观点的实质是抓住生态修复监管的行政属性来确定其公法属性，明显脱离其民事侵权的私法属性或生态

环境私益属性，确有不合适之处。

综上，无论处于何种法律关系之中，都必须以法治的思维来审视生态修复，即生态修复必须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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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确定性与可预见性。生态学上的生态修复概念多样、内容复杂且具有人的行为不可干预之处，全维度

地将生态学上的生态修复照搬到法学上，明显不合适。无论如何，在确定生态修复法律属性时不应该脱

离其应用的法律场域。 

二、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主要领域及制度协同之必然

生态修复进入法学后，主要在刑事制裁、生态赔偿和生态补偿领域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或环境治理措

施使用，由此造成法律属性的不同认知。该争议的主要根源在于生态修复作为一种技术，陆续应用于环

境刑事案件制裁方式、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生态环境补偿方式等，客观目的都是实现生态环境

的修复，但在主观认知上带上相关法律制度属性的烙印。 

（一）刑事制裁领域的生态修复

刑事制裁领域，典型的生态修复就是林木破坏案件中认定责令补种的行为。通常刑事责任主要是关

于人身、财产以及政治权利上的限制，环境资源犯罪如果按传统刑事归责方式，即使侵害者受到应有制

裁但依然很难保障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利益。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与其加重惩罚犯罪行为，不如积极

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利益，所以生态修复被应用到刑事制裁过程中。

该领域的生态修复有以下特点：一是原因行为是基于环境资源领域的犯罪，在受到刑事处罚的同时

承担生态修复行为责任，并可以明确生态修复并非刑事处罚方式。二是现有刑事制裁案中的生态修复规

模较小，通常是采取补植复绿、土地复垦、增殖放流、缴纳生态修复费等生态修复措施。三是对生态修

复的对象并不一定是损害对象，如为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有些法院专门建有“补植复绿基地”和“增殖流

放基地”。换言之，刑事制裁中的生态修复对象并不一定要和生态破坏本身发生直接联系，替代性修复

亦可。四是刑事制裁中生态修复的法律属性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情况下其法律属性可以看作是刑事案

件中的损害赔偿，当事人积极进行生态修复可以理解为积极赔偿，但是也有少数刑事案件将生态修复作

为当事人自愿行为，同样作为量刑考虑的情节，即“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作为司法机关不起诉或量刑时予

以考量的情节。刑事制裁领域的生态修复由于并非刑事责任法定承担方式，通常作为情节予以考量，该

情况下的生态修复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修复程度上与被损害的生态原状相比较可能产生较大偏差。 

（二）民事赔偿领域的生态修复

民事赔偿领域，生态修复已然成为新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要

求“及时有效修复”，《民法典》规定“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都进一步明确了修

复责任是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且都存在时间期限上的要求。这里要注意的是生态修复与传统

民事责任恢复原状之间的关系，虽在司法解释中规定请求恢复原状的可以依法裁判污染者承担环境修复

责任，看似将恢复原状请求与修复责任承担相等同，实际上立法者也有意将生态修复作为恢复原状来看

待，但是至于能否恢复原状，该解释也同时规定恢复原状难以确定费用的情况下，各部门可以结合相关

因素进行合理确定。

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面所说的修复责任并不是要求生态系统达到“恢复”原状程度，而是合

理“近似”原状。因为生态修复在技术上有不可达性，客观上就达不到预计的要求，况且很多情况下需要

生态系统长时间的自我恢复才能达到修复前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修复仅是实现“恢复原状”的手

段或工具，而不能直接视为“恢复原状”的结果。另外，在时间上要求“及时”“合理”期限，也意味着不

得因修复技术复杂且难以预计的事项而延迟采取行动，实际上这就是要求尽快着手实施生态修复，至于

恢复程度则应该在民事责任原则下贯彻生态修复的理念予以确定。 

（三）生态补偿领域的生态修复

生态补偿的主要表现是对重点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目前，生态补偿从原来的湿地、矿产资源扩大

到流域和水资源、饮用水水源保护、农业、草原、森林、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海洋领域，其

中涉及最多的是森林和矿区环境治理，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修复工程。生态

补偿中的受补偿地区展开了大量生态修复工作，恢复被破坏的森林、草原和矿区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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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中实施生态修复明显与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中的生态修复不同：一是原因不同，生态补偿

基于国家保护整体生态环境，而刑事制裁与民事赔偿基于个别生态环境破坏案件；二是规模不同，生态

补偿中很多生态修复工程的规模明显庞大、历时较长，与刑事制裁中补种几百颗树木或者修复道路景观

不可同日而语；三公共利益需求不同，生态补偿中的生态修复工程还涉及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公共利益，刑事制裁与民事赔偿中生态修复虽也涉及公共利益但其核心是为私人责任的

承担；四是决定主体不同，生态补偿的决定主体通常是国家政府，或是社会主体通过合意完成，但是刑

事制裁与民事赔偿是由法院在案件判决中予以决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复杂性，但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角度来看，生态修复法律制度需

要从多样性走向协同性。生态修复存在于不同法律领域，相互之间区隔，内容多样，各领域的法律制度

功能亦不同，制度层面割裂严重，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的统筹性要求，造成社会成本高企。 

（四）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的必要性

基于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态修复通常应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江河湖流域、山

体山脉区域等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为基础。但是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引发的生态修复通常具有偶发

性，修复的范围有限，与生态补偿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在地域上有重叠之处，在空间布局与时序安排上

生态修复有协同之必要。

第一，有利于生态环境增益，实现生态振兴。法律对生态利益调整有二：一是激励增进生态利益，

二是抑制减损生态利益 [10]。在中国，现有环境法主要以“抑负性”为主要功能，如污染防治法中要求降低

污染物负荷，减少排放，但实际上环境中污染物因为排放的存在依然会增加，这也是中国传统环境法具

有的特征。随着环境法的发展，越来越强调物质循环、维持平衡，不使其继续恶化下去，即环境中的污

染物不增加也不减少阶段。

环境法进入到新时代，生态修复与之前两个阶段比较有本质区别，其目的是恢复和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属于生态环境增益的措施。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然从“少破坏”上升到了“更优化”的高度。中

国现阶段推进的乡村振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是生态振兴战略的新目标，也是其应有之义。《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规定了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目标任务：到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到 2050 年全面实现“农村美”。这就要求跨越法律部门，形成系统性、统合性、立体性生态修复法律

制度。

第二，有利于生态环境统筹修复。生态系统不是孤岛，某一生态系统的损害必然影响周边生态系

统。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山林涵养水源、江湖互有沟通，田地间保持生态廊道，植物、动

物、细菌等群落组成平衡和谐生态系统。单一环境媒介、单一生物群落、单一小型地块单元的生态修复

最终会融入生态过程之中，况且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不停发生，这些都需要从地域生态系统整体进行考虑。

生态环境统筹修复还应加深对生态的认知，统筹景观、人文等要素的修复。如日本的自然再生理念

要求多元主体合作，以生态系统平衡为基础保持生物多样，以实现自然共生的社会为目标 [11]。刑事制裁

和民事赔偿中的生态修复明显没有此理念要求，民事赔偿在恢复生态环境程度上难以确定，与恢复原状

相比难有自洽答案。由此，也只有通过它们与生态补偿协同，实现环境与社会的统筹修复。 

三、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的障碍

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的法律属性并不相同，实现各领域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会面临

的很多障碍。 

（一）生态修复主体利益冲突

生态修复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实施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偿资金也主要

来自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利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生态修复的目的也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刑事制

裁和民事赔偿的生态修复主体是侵权责任人，其修复生态行为具有一定的被惩罚性或损害填补性，由侵

害者负担修复成本，所以司法案件中侵权者的生态修复行为具有私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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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司法案件中的私主体与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行政主体明显具有利益上的不一致。即便

在民事赔偿和刑事制裁之间，也会形成不同主体为了不同司法目的在同一地域上进行生态修复，方法不

同、标准不同、时序不同都会产生修复主体的冲突，这不仅不能达到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还造成

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态修复行为促使生态环境好转，也同时具有公共利益属性。 

（二）生态修复目标存在本质区别

关于生态修复的目标，有这样三种要求：“损害发生前的状态”“比原来更好的状态”或者“修复利用

价值” [12]，以上这些表述虽然都是指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要达到的程度，但在质上存在区别。也有学者将

生态修复的目标分三个层面：微观上生态修复的目标是要恢复被破坏特定的生态环境功能，中观上是保

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和再生产能力；宏观上是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空间 [13]。换言

之，生态修复的目标不仅要考虑某个案件欲实现的目标，还要考虑相对完整地理单元的系统完整性，以

及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本质区别导致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本质区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刑事制裁中的生态修复容

易发生偏差，造成不足或过度。民事赔偿中的生态修复符合微观目标，在程度上仅要求“损害发生之前

的状态”。生态补偿由于政府是统筹生态要素做出的决策，且为履行政府改善环境之责任，在程度上应

为“更好的状态”。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修复中都有生态修复，目标不尽相同，有层次性。这样，

生态的整体性与生态修复目标的多层次性存在矛盾，为提高生态修复的效率，保障生态修复统筹性，必

然在生态修复目标上要求实现协同。 

（三）生态修复缺乏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原则是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监督和保障决策科学理性的重要举措。当前，

以上主要领域的生态修复，基本上欠缺公众参与制度。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领域属于司法范畴，对于判

决的影响如果说有公众参与的话，那可能仅限人民陪审员，但是在判决执行中，因司法封闭性难以做到

公众参与。在生态补偿领域，如果构成生态修复项目或者规划，则有可能纳入环评对象，作为一个项目

或规划对待，在一定范围内公众可以就环境影响提出意见。但是从公众参与目的来说，此类的公众参与

针对的是项目或规划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非生态修复自身。生态修复所要达到的目的、范围、模式、

效果等才是公众在生态修复中应该可以获取的信息并提出相应意见，特别是生态修复还涉及历史文化的

情形。 

（四）生态修复监管的不可持续性

生态修复的效果需要长期监管，以避免不确定的风险。在较长的生态修复监管期限内各环节均容易

滋生问题和风险 [14]。一般而言，生态补偿中的生态修复验收工作由政府部门承担，但是验收不等于监

管，重要的是生态修复的日常监测以及后期绩效评价。如果没有可持续性的监管，生态修复在漫长的过

程中很有可能偏离目标，造成生态风险上升。

在司法案件中的生态修复也欠缺必要的监管。如镇江市《关于在全市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开展生态

恢复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由检察院来监督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生态修复。检察机关监督法律实施，

但并非万能，如果仅是简单的事项，检察机关可能还能够应付，一旦涉及到复杂的生态修复技术与验

证，可能就无能为力。况且，国家司法资源有限，检察机关如果负责生态修复监管事项，即使是委托第

三人进行，检察机关也要投入相当资源进行复核，都是对本就紧缺的国家司法资源的挥霍。由此可见，

如果能够实现刑事案件、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中的生态修复监管协同，将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约司法资源。 

四、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路径的选择

目前，生态修复立法较少且散在于各相关法律法规中。刑事司法领域在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对

恢复性司法进行先行实践。生态损害赔偿领域虽有一定之规，但其细化方面明显不足。生态补偿领域，

较为系统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依然付之阙如。为实现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统筹治理，促进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需要创新中国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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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协同：构建生态修复协调组织

如前所述，生态修复应以整体性的地理单元为基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系统性修复，但是在实

际管理之中，通常还是以行政区划展开。如中国一些地方立法中关于生态修复管理体制，就是按照传统

的分工，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生态修复工作，并实行修复目标责任制，分解落实到相关部

门进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这里不说增加考核是否合理，这一传统分工体制与生态修复的整体性与系统

性存在根本性矛盾，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地理特性以及地方对于生态系统独特的需要，仅仅只考虑生态

功能上的改善，把生态修复作为一项工作而已。为统筹生态修复，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

政府与公众之间也应协同一致，在以较为完整的地形地貌为基础单元制定生态修复规划时，应由该单元

内主要的地方政府牵头，其他地方政府以及公众协同参与制定统一的生态修复规划。在实施生态修复规

制之时，也不能由各部门分工处理各自辖区事务。鉴于生态修复的社会公益属性，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应有生态修复协调组织参与。

生态修复涉及面广，生态修复协调组织可以由居民、企业以及环保组织和政府以统筹治理为目标而

设立。在日本，由居民、环保组织、技术专家、政府等组建“自然再生协商会”属比较典型的生态修复协

调组织，该组织负责制定与地域自然再生事项相关的《自然再生总体构想》，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完

成《自然再生事项计划》 [11]。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生态修复规划过程中，由生态修复协调组织代表本地居

民、企业、环保组织甚至污染受害者提出利益诉求，能更好地有利于制定生态修复规划，创造符合地方

需求的美好生态环境。如果发生生态损害赔偿或者生态环境刑事案件，在同一地域单元可由生态修复协

调组织作为主体与侵害者进行协商。刑事制裁下的生态修复具有灵活性，处理生态修复事宜应较为容

易。民事赔偿案件下，生态修复协调组织可作为生态修复的监督者或者对生态环境利益具有独立请求权

之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之中，以解决侵权案件中生态环境利益的代表性问题。如果是生态修复协调组织内

部的个人或企业成为生态环境侵害者，则生态修复问题还可以在协调组织框架内解决，节约司法成本。 

（二）目标协同：通过磋商达到目标衔接

刑事制裁案件中生态修复主要是作为情节减轻刑事处罚，通常而言超越法院确定的目标对责任者有

利，民事赔偿中生态修复目标按理论来说是近似“恢复原状”，生态补偿的生态修复目标则是由国家环境

政策水平确定，它们之间的目标并非一致。在修复程度上则存在生态补偿可以要求达到“更好”程度，而

民事赔偿则是达到“以前”相同的状态，程度上的落差成为统筹生态修复的障碍之一。另外，在修复序位

上也存在争议，在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的序位关系上，认可行政修复的优先序位 [15]，即行政修复在“可以

修复”的情况下应以行政修复为先，其实是承认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实现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

方。但是，无论谁先谁后，如果从技术角度来说，修复可能性均存在，区别在于修复的具体程度或目

标。概而言之，如不能协同实现这些不同领域生态修复，则在修复具体程度或目标方面难以达成一致，

特别是面对生态民事赔偿案件中生态修复对“以前”状态如何确定、如何检验是否达标等问题，一直会踌

躇不定。

生态补偿的生态修复一般会参考受损生态系统历史状态或周边类似生态系统状态，确定相似的本地

原生生态系统或类似生态系统作为参照生态系统。生态补偿以此为目标应是可行，按照生态环境整体性

原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或生态环境刑事制裁案件能否引入参照生态系统目标，以实现生态修复目

标的协同：第一，在目标程度上，生态补偿的生态修复使用了参照生态系统概念，即本地原生或类似生

态系统，此与民事赔偿中“以前”相同状态下的生态系统已经非常类似，如果司法修复能达到此程度应可

以视作“恢复原状”。第二，目标协同还应引入磋商机制，实现责任者与生态修复协调组织之间的磋商，

避免多主体介入导致问题或目标的复杂化。磋商机制对于生态修复非常有利：一是可以减轻司法负担提

高生态修复效率，如以扣减公法责任换取责任者认诺，快速展开生态修复工作；二是以生态修复协同目

标代替案件的个别目标，解决单个案件修复目标不明确这一问题；三是在协同前提下，可以适当延长侵

害者修复期限，可以避免侵害者因一次高额赔偿导致企业破产。总体而言，目标协同无论是从统筹环境

要素和生态系统修复，还是解决民事赔偿责任中生态修复目标设定障碍，都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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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协同：多元化公众参与

无论是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亦或是生态补偿，生态修复都密切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生

态修复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体之间的平衡，生态修复的政府决策、司法决定及其实施过程，很

多观点都认可其是一个管制过程，为避免“管制俘获” [16]，即避免为管制而管制，有必要通过公众的广泛

参与，形成符合公众利益且科学合理的生态修复决策。但目前来说，专门的生态修复公众参与制度几乎

空白。在环境保护方面，环境保护部曾颁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但是该办法适用对象有限，主

要是法规制定、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环境教育等环保活动，其行政主体是环境保护部门。而生态修复

则较多涉及到自然资源部门，行政主体上就不适用该办法，在活动范围上也没有规定生态修复相关活

动。其实，如果能成立生态修复协调组织，让居民、企业、专家以及环保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则该组织

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多元主体的特性。

在刑事制裁与民事赔偿的生态修复责任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司法民主，减少公众对于司法

的神秘感。无论是案件审判阶段或是判决执行阶段，公众参与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环境教育功能。公众

参与在效果上也可以减轻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压力，体现公众的意见。生态修复涉及面广，多元化公

众参与机制还可以促进市场主体主动参与生态修复，企业主动承担生态修复社会责任。还有，乡村土地

生态修复，农村居民从生态宜居和绿色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完善田地的生物缓冲带、林网沟渠等设

施，修复耕地生物群落等要求；从城市居民来说，则通常对农田生态景观提出诉求，以发展休闲和康养

农业；从农业生产企业角度来说，则要求耕地中提供的农业产品绿色高品质。甚至，通过公众的推动，

市场主体的主动参与，不排除修复更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元素，实现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 

（四）监督协同：统一跟踪监测评价

生态修复在不同法律领域采取不同的监督制度，会造成监督成本的浪费。在生态补偿的情况下，生

态修复跨越期限较长，对生态系统开展长期的监测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作为生态修复的成效评估的依

据。生态系统在发展演替过程中具有很多不确定性，长期监测有利于对生态系统做出风险评估，对一些

偏离生态修复目标的部分或者一些技术上存在瑕疵的部分重新做出调整，空间布局以及时序安排上也可

以重新修正。但是，如果在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中，由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取长期的监测，其成本

难以承担，其效果也难以预测。

生态修复目标如果实现协同，则监督协同亦成必然。目标协同的核心目的在于柔软处理民事赔偿中

生态修复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曰统筹处理生态修复的效果，只要生态修复能够快速完成且实现地理单元

生态环境整体好转，就可以说达到案件审判的目的。但是要检察院或法院跟踪案件执行，确定案件目标

并完成生态修复的验收，这其实是难为检察院或法院。所以建立生态修复统一跟踪监测评价体系，实现

监督协同，有利于降低生态修复的后期成本，特别是解决司法案件中验收难题，甚至是因技术不可达原

因导致对部分生态修复责任的豁免。更为重要的是，生态修复监督协同的实质可以说是统筹促进生态修

复可持续的发展，以有效监测为基础，以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为目标，在监督协同过程中防范生态修复的

风险，不断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实现景观、文化与社会的全面修复。 

五、结论

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协同不是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简单叠加，而是跨越法律领域的有机融合。在刑

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各自领域内的生态修复，囿于修复范围各异、原因多样、技术复杂、属性

不一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等原因，制度发展存在各种障碍与局限。秉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

以及生态环境增益和统筹修复需要，各领域散在的生态修复制度有必要系统化、体系化。通过主体、目

标、公众参与以及监督等方面的协同，生态修复法律制度从成本效益上看，有助于实现生态修复成本的

最小化和最优化；从生态效果上看，符合生态整体主义要求，可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从法律实施上

看，有助于解决司法上特别是民事赔偿中的生态修复理论难题，实现恢复性司法应有之义。生态修复虽

始于生态科学技术，但进入法学后被广泛重视，必然成为新时代生态环境法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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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质量不再仅仅采取被动防治措施，而是积极采取主动修复措施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生态修复法律

制度还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但只要发挥好生态修复制度协同之力，必然会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这一生态振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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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egal System Coordin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PEI Jingwei

（School of Grammar and Law,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s  entered  legal  science  from ecology,  mainly  in  the  fields  of  criminal  sanctions,  civil  compensation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s a method of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or governance measures, thus forming different legal attribut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  community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need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ain and overall restor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form institutional synergy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process  of  synergy  of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of  restoration  sub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the cooperation of subjects; to solv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in

restoration  goals,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goal  coordination  through  negoti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iversify  social  coordin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sustainable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unified tracking and evaluation is required.

Keywords：ecological restoration; criminal sanctions; civil compens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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